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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審判動態跟蹤”是北京隆諾律師事務所為適應智

慧財產權法律服務需求、打造專業化律師團隊推出的全新服務專案。我們

從 2020年起，對中國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法院及其智慧財產權法庭、北京

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北京互聯網法院、北京市海澱區

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智慧財產

權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級人民法

院、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廣州互聯網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杭州

智慧財產權法庭、杭州互聯網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南京智慧財產

權法庭、蘇州智慧財產權法庭、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福州智慧財產權法

庭、廈門智慧財產權法庭、武漢智慧財產權法庭等全國主要智慧財產權審

判機構作出的典型裁判進行定期跟蹤和發佈，幫助企業及時瞭解中國大陸

智慧財產權司法審判動向，並以我們精專的分析解讀，為企業創新驅動發

展保駕護航。

跟蹤期間：2025年 12月 9日～2026年 1月 9日

本期案例：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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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類

專利民事糾紛

案例 1：長沙某某醫療公司等與龔某等確認不侵害專利權糾紛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4）最高法知民終 1179號

 上訴人（一審被告）：南昌某某醫療科技有限公司、龔某

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某某醫療科技發展（上海）有限責任公司、長沙某某醫

療科技有限公司

 案由：確認不侵害專利權糾紛

 案情簡介：龔某系南昌某某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 4公司）法定代表人，

其通過公司企業郵箱向某某醫療科技發展（上海）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某 1

公司）、長沙某某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 2公司）的投資方發送《侵權

告知函》，主要內容為：“近期由公開新聞得知貴方投資了美國某某 leMedica1。

某某leMedica1實控人宮某在某 3公司經營的產品涉及某某和某某重建增強功能，

該等產品據查已經嚴重侵犯了南昌睿度醫療的多項已授權專利……提請貴方高度

重視該侵權行為，避免投資風險和資產損失”。據此，某 1公司、某 2公司發函要

求某 4公司、龔某撤回警告並向相關方澄清事實，其後的兩個月後，某 4公司、

龔某既不撤回警告也不提起訴訟，某 1公司、某 2公司向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以

下簡稱上海知產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某 1公司和某 2公司生產、銷售、許

諾銷售的某某磁共振成像增強軟體產品（以下簡稱涉案產品）不侵害名稱為“一種

某某 A加速圖像的優化方法、系統、設備及存儲介質”、專利號為 202210327800.

9的發明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權，且要求龔某、某 4公司撤回《侵權告知

函》的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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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產法院經審理認為，某 1公司銷售、許諾銷售的涉案產品涉及《侵

權告知函》所指控的“某某重建增強功能”，該涉案產品有可能屬於《侵權告

知函》指控的侵權產品範圍。《侵權告知函》的內容僅寬泛指向宮某在國內

註冊的公司和其所經營的涉及某某和某某重建增強功能的產品，不能得出其

指控的具體侵權主體。龔某同時系某 4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收到《律師函》

兩個月後，龔某、某 4公司既未撤回警告也未提起訴訟，故某 1公司、某 2

公司為了消除涉案行為給其生產經營帶來的不安狀態，有權提起本案訴訟。

鑒於《侵權告知函》郵件已發出，某 1公司、某 2公司要求某 4公司、龔某

撤回《侵權告知函》郵件的訴請已不能實現。鑒於針對某 1公司、某 2公司

的不侵權主張，龔某、某 4公司明確表示所涉郵件並不指控某 1公司、某 2

公司及其產品，即已確認某 1公司、某 2公司的涉案產品不侵害某 4公司涉

案專利權，一審法院據此判決某 1公司、某 2公司生產、銷售、許諾銷售的

涉案產品不侵害涉案專利權。

龔某、某 4公司不服一審判決，認為《侵權告知函》指控的侵權主體並不

涉及某 1公司和某 2公司，某 1公司和某 2公司無權提起確認不侵權之訴，遂上

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方面，從《侵權告知函》的內

容可知，該函寬泛地指向宮某在國內註冊的公司和其所經營的涉及某某和某某重

建增強功能的產品，因宮某在國內註冊的公司包括案外北京某某公司、某 1公司、

某 2公司共三家公司，故不能得出其指控的侵權主體僅為案外北京某某公司，且

其指控的侵權產品僅涉及案外北京某某公司生產的某某和某某；另一方面，宮某

系某 1公司、某 2公司的控股股東，由某 2公司生產，某 1公司銷售、許諾銷售

的涉案產品涉及《侵權告知函》所指控的“某某重建增強功能”，該產品有可能屬

於《侵權告知函》中所指控侵權產品的範圍。龔某作為某 4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其在收到《律師函》兩個月後，某 4公司、龔某既未撤回警告也未提起訴訟，在

此情形下，某 1公司、某 2公司為了消除涉案行為給其生產經營帶來的不安狀態，

有權提起本案確認不侵權之訴。最高人民法院據此駁回某 4公司、龔某的上訴請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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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規則：若侵權警告函未明確指向被警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的特定產品或者方

法，對該函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範圍，需結合函件的內容綜合判斷可能指控的侵

權主體和侵權產品，該可能指控的侵權主體有權針對該可能指控的侵權產品在符

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提起確認不侵害專利權之訴。

案例 2：某甲公司等訴某丙醫療器材公司等專利侵權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2）最高法知民終 214號

 上訴人（一審原告）：某甲公司（專利權人）、某乙（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江蘇某丙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某丁醫療科技

有限公司

 案由：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

 案情簡介：某甲公司是名稱為“用於形成具有不同成形釘高度的釘的釘倉”、專利

號為 200610126469.5的發明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的專利權人。某甲公司及

實施許可人某乙（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乙公司，與某甲公司

並稱權利人方）認為，江蘇某丙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丙公司）

生產、銷售，上海某丁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丁公司，與某丙公司並

稱被訴侵權方）銷售的“一次性微創腔鏡切割吻合器及釘倉”等產品（以下簡稱被

訴侵權產品），落入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的保護範圍，遂起訴至上海智慧財產權

法院（以下簡稱上海知產法院），請求判令停止侵權並賠償損失。上海知產法院

經審理認為，涉案專利要求釘具有“不同成形高度”，根據說明書及背景技術，該

高度差應足以適應不同厚度的組織（如 0.25mm）。而被訴侵權產品雖然存在高度

差，但差值極小（僅 0.008mm-0.121mm），應認定為製造誤差或隨機公差，不屬

於專利所指的“不同成形高度”，故判決駁回權利人方全部訴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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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公司、某乙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經

審理認為，權利要求 1並未限定不同成形高度的具體數值差，上海知產法院將實

施例中的數值讀入權利要求屬於解釋錯誤。經勘驗，被訴侵權產品的抵釘座呈現

臺階狀結構，具有“外高內低”的設計特徵，其產生的釘高差異是人為設計的結構

性差異，而非隨機的製造誤差，能夠實現專利“內緊外松”的技術效果。綜上，被

訴侵權產品落入涉案專利保護範圍。鑒於某丙公司作為擬上市企業，持有相關財

務帳冊但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法院參考權利人方的主張及同行業利潤率，改判

被訴侵權方立即停止侵權並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共計 230萬元。

 裁判規則：對於權利要求中的特定數值範圍特徵，如被訴侵權產品的相應數值穩

定地落入該數值範圍且實質具有與涉案專利相同的技術效果，被訴侵權人主張被

訴侵權產品存在製造公差，不具備涉案專利權利要求的數值範圍特徵的，一般不

予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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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行政糾紛

案例 3：聯某公司與南平知產局等實用新型專利侵權行政裁決糾紛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3）最高法知行終 1029號

 上訴人（一審原告、無效宣告請求人）：武夷山聯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南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南平市智慧財產權局）

 一審第三人（專利權人）：張某某

 案由：實用新型專利侵權裁決行政糾紛

 案情簡介：張某某（以下簡稱專利權人）系名稱為“新能源茶葉搖青倒青熱風爐”

的實用新型（以下簡稱“涉案專利”）的專利權人。2022年 10月 12日，專利權人

以武夷山聯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某公司）生產的產品侵害其涉案專

利為由，請求福建省南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南平智慧財產權局）查處

專利侵權事宜。2023年 2月 13日，南平智慧財產權局作出閩南知法裁字〔2022〕

51號行政裁決（以下簡稱被訴裁決），認定聯某公司製造、銷售和許諾銷售侵害

涉案專利權的產品，裁決責令聯某公司立即停止製造、銷售、許諾銷售侵害涉案

專利權的產品。

聯某公司不服，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福州中院）起訴。

福州中院認為被訴裁決事實清楚、程式合法，裁決結果正確，判決駁回聯某公司

訴訟請求。聯某公司不服，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查明：聯某公司於 2023年 10月 7日針對涉案專利權提起

無效宣告請求，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於 2024年 7月 29日作出決定宣告涉案專利權

全部無效，專利權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2025年 3月 28日，北京智慧財產權法

院作出 1995號行政判決，判決駁回專利權人的訴訟請求，專利權人未提出上訴，

無效宣告決定確已生效。最高人民法院據此判決撤銷一審判決和被訴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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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要旨：如果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作出專利侵權糾紛行政處理決定認定侵權後，

相關專利權被確定宣告無效，則該行政處理決定應當予以撤銷。

案例 4：富某盈公司與羅某某等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3）最高法知行終 1229號

 上訴人（一審被告）：國家智慧財產權局

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無效宣告請求人）：惠州市富某盈名品傢俱有限公司

 一審第三人（專利權人）：羅某某

 案由：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

 案情簡介：上訴人國家智慧財產權局與被上訴人惠州市富某盈名品傢俱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富某盈公司）及一審第三人羅某某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一案，

涉及專利權人為羅某某、名稱為“沙發（6832）”的外觀設計專利（以下簡稱涉案

專利）。針對富某盈公司就涉案專利權提出的無效宣告請求， 國家智慧財產權局

作出第 52522號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以下簡稱被訴決定），認為微信朋友圈

發佈的內容不構成專利法意義上的公開，維持涉案專利權有效；富某盈公司不服，

向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以下簡稱北京知產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被訴決定，

判令國家智慧財產權局重新作出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

北京知產法院審理認為：本案中，即便涉案微信用戶添加好友需經過驗證，

但羅某某既未主張亦未舉證證明涉案微信用戶“濟南朱某”的微信好友對該使用者

朋友圈內的內容具有保密義務，因此，在該微信好友可以看到涉案微信朋友圈資

訊的情況下，該資訊已處於公開的狀態。無論該條資訊是否被該微信使用者用作

銷售推廣目的，均不影響這一認定。據此，涉案微信朋友圈內容在 2019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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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已處於公眾想知曉即可知曉的狀態，在該日期早於本專利申請日的情況下，

該內容構成本專利的現有設計，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應將其與本專利進行比對。北

京知產法院據此判令國家智慧財產權局重新作出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

國家智慧財產權局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認定構成現有設計的資訊，應該在專利申請日以前

已經實際處於不特定公眾能夠獲得的狀態，而非僅存在能夠獲得的可能性。對於

微信朋友圈中發佈的資訊是否構成現有設計，應當綜合考慮微信朋友圈資訊發佈

機制，發佈者的具體情況，資訊的具體內容、發佈方式及發佈時間，該發佈者微

信朋友圈的主要用途等因素加以判斷。本案中，首先，根據證據 1的公證過程，

黃某與“濟南朱某”在公證前已經互為微信好友，證據 1不能證明不特定公眾無需

經過驗證就可以直接添加“濟南朱某”為微信好友。其次，根據微信朋友圈的發佈

機制，在朋友圈發佈資訊時可以對該資訊的可見範圍進行設置，證據 1不能證明“濟

南朱某”的其他微信好友或者尚未被“濟南朱某”添加為好友的不特定公眾也能夠看

到涉案微信朋友圈內容。最後，涉案微信朋友圈中除了有沙發圖片並配文“工廠新

款”外，沒有商品宣傳、推廣用語或商品價格、銷售資訊，評論區亦沒有任何資訊，

而且證據 1中除涉案微信朋友圈資訊外，“濟南朱某”在其微信朋友圈發佈的其他

資訊也未見明顯行銷內容。因此，僅憑“濟南朱某”的昵稱在 2021年 4月 21日公

證時顯示為“朱某家居連鎖（實木傢俱全屋定制）”尚不足以認定涉案微信朋友圈

主要用作商業用途。綜上，證據 1僅能證明涉案微信朋友圈內容能夠為黃某獲得，

尚不足以證明涉案微信朋友圈內容處於不特定公眾能夠獲得的狀態；且證據 1尚

不足以證明涉案微信朋友圈以商業用途為主，故亦不能推定涉案微信朋友圈內容

對公眾公開。最高人民法院據此撤銷一審判決，改判駁回富某盈公司的訴訟請求。

 裁判要旨：無效宣告請求人以微信朋友圈中的資訊主張構成現有技術或者現有設

計的，應當證明該資訊在申請日以前已經實際處於不特定公眾能夠獲得的狀態；

如果無效宣告請求人證明該微信朋友圈以商業用途為主，可以初步推定該微信朋

友圈內容處於不特定公眾能夠獲得的狀態，但專利權人有相反證據證明該微信朋

友圈內容未公開或者僅針對特定人公開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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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類

商標民事糾紛

案例 5：茅臺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5）最高法民再 238號

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

 案由：侵害商標權糾紛

 案情簡介：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茅臺公司）是涉案商標的商標

權人。穀某等人因銷售侵害涉案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被吉林省長春市雙陽區

人民法院作出（2022）吉 0112 刑初 138 號刑事判決（以下簡稱 138 號刑事

判決），判決其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並處以刑罰。茅臺公司據此

向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長春中院）起訴，請求判令穀某等

人立即停止侵犯涉案商標專用權的行為並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100萬元。

長春中院向茅臺公司送達了《一次性告知通知》，要求茅臺公司就訴訟

請求中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100 萬元如何計算的進行說明並提交相關證據。

茅臺公司回函認為上述要求不符合法律規定且未進行材料補正。據此，長春

中院以茅臺公司未提交與訴訟請求相關的證據或證明材料，無法證明該案訴

訟標的額屬於其管轄範圍，不符合起訴條件為由，裁定對本案不予受理。茅

臺公司不服一審裁定，向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吉林高院）提起上

訴，吉林高院駁回上訴，維持一審裁定。茅臺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提審本案並認為，茅臺公司依據 138 號刑事判決向長春中院

提起民事訴訟，有明確的被告和具體的訴訟請求、事實及理由，且被告侵權

行為地以及訴訟標的額均屬於長春中院受理案件的範圍，故本案不存在不應

受理的情形。長春中院在立案階段應僅就茅臺公司的訴訟請求標的額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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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受理法院級別管轄範圍進行形式審查，對於該訴訟標的額如何計算、是否

有充分證據予以證明等實體性問題，應在實體審理階段進行審查。如果茅臺

公司明顯存在故意虛高訴訟標的額、抬高案件級別管轄等需要移送管轄的情

形，亦應依法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而非徑行不予受理。長春中院僅以茅臺

公司未提交其所提訴訟請求標的額的計算方式以及相關證據為由，裁定對本

案不予受理，適用法律錯誤；吉林高院維持該裁定，亦屬不當，應予以糾正。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銷一、二審裁定，由長春中院立案受理。

 裁判規則：法院在立案階段應僅就原告的訴訟請求標的額是否符合受理法院級別

管轄範圍進行形式審查，對於該訴訟標的額如何計算、是否有充分證據予以證明

等實體性問題，應在實體審理階段進行審查。若原告明顯存在故意虛高訴訟標的

額、抬高案件級別管轄等需要移送管轄的情形，亦應依法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

而非徑行不予受理。

案例 6：某印度籍自然人商標無效行政糾紛案

 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 案號：（2025）京行終 4076號

 上訴人（一審起訴人）：某印度籍自然人

 案情簡介：某印度籍自然人（以下稱起訴人）向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以下簡稱

北京知產法院）提起商標權無效宣告行政訴訟，因提交的護照認證日期超過一年，

北京知產法院審核後要求起訴人補充提交護照公證認證及翻譯材料。起訴人補充

提交的公證認證手續中未作護照公證認證，且堅持起訴。北京知產法院認為，起

訴人未提交護照公證認證手續不存在正當理由，據此作出不予立案行政裁定，對

起訴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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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人不服，上訴至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高院）。北京

高院經審查認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外國自然人在人民法院參加訴訟的，

應提交護照等用以證明自己身份的證件。本案中，起訴人已提交符合上述法

律規定的訴訟材料，一審法院以起訴人未提交經公證認證的護照等身份證明

材料為由裁定不予立案，系適用法律有誤，依法予以糾正。

 裁判規則：外國自然人在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已提交護照用以證明自己身份的，

人民法院不得以護照未經公證認證為由不予立案。

（本案裁定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報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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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類

案例 7：何某耀與嚴某高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

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 案號：（2025）最高法知民再 1號

 一審原告：何某耀

 一審被告：嚴某高

 案由：著作權權屬、侵害著作權糾紛

 案情簡介：何某耀系一名專業從事技術開發工作的工程師，其主張於 2019年年底

繪製完成同步帶導軌產品的技術圖紙並發給淘寶商家進行 3D列印。何某耀認為，

嚴某高於 2020年 4月 30日入職何某耀與案外人共同設立的深圳市某某工業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某工業公司）後，接觸到涉案技術圖紙，並以自己的名義將涉案

技術圖紙申請了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構成著作權侵權，遂起訴至湖北

省黃岡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黃岡法院），請求判令嚴某高賠償經濟損失 10

萬元。

黃岡法院經審理認為，何某耀提供了涉案技術圖紙的原始資料且某工業公司

已聲明涉案技術圖紙與其無關，故應認定何某耀享有涉案技術圖紙的著作權。嚴

某高擅自使用涉案技術圖紙申請專利，侵害了何某耀的著作權。黃岡法院據此判

決嚴某高賠償何某耀經濟損失及維權合理支出共計 15000元。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於 2024年 12月 25日作出（2024）最高法知民監 1號

民事裁定，提審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認為，關於何某耀是否為涉及技術圖紙

的著作權人，何某耀無法提供涉案技術圖紙的原始資料載體，基於何某耀與淘寶

客戶的聊天記錄、3D列印圖紙資料夾存在修改時間為 2022年等與原告陳述不符

之處，該 3D列印記錄不能證明何某耀發送給淘寶商家客服的圖紙系其原始創作

的圖紙，二者不能相互印證證明涉案技術圖紙系何某耀原創，不能據此認定何某

耀系涉案技術圖紙的作者並由此享有著作權。何某耀相關陳述及說明存在多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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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常理及前後矛盾之處，故原審法院關於何某耀系涉案技術圖紙的著作權人的事

實認定錯誤。關於何某耀與嚴某高是否構成虛假訴訟。首先，在案證據顯示二人

早已相識、嚴某高反常低薪入職何某耀公司並迅速申請專利、二人共同設立公司

及後續在本案訴訟期間轉讓股權等明顯有悖常理的事實基礎上，可以認定二人關

係密切，具備惡意串通的基礎條件。其次，二人實施了惡意串通行為。第一，何

某耀捏造“著作權人”的身份以及嚴某高侵害著作權的事實，提起本案訴訟，主觀

惡意明顯。第二，本案發生在某自動化科技公司對嚴某高提起專利權權屬訴訟之

後數日，在法院無法向嚴某高送達訴訟材料採取公告送達方式送達的情況下，何

某耀卻能及時獲知武漢中院該專利權權屬訴訟的存在，且其未第一時間選擇向武

漢中院提出加入訴訟，而是向原審法院有針對性地提起本案著作權侵權訴訟，其

行為邏輯不合常理。第三，嚴某高在本案中並未進行實質性抗辯，實質上配合了

何某耀的訴訟主張。第四，嚴某高存在拖延某自動化科技公司提起的專利權權屬

訴訟進程、與何某耀相互配合的意圖。第五，一審審理過程中，二人均已明知某

自動化科技公司起訴嚴某高的專利權權屬案正在審理中，卻未向原審法院披露相

關情況，故意隱瞞可能影響本案審理結果的重要事實，惡意明顯。第六，一審判

決生效後，何某耀未積極要求嚴某高履行賠償義務且仍在同一公司工作，足見二

人行為反常。可見二人在訴訟過程中均存在捏造、隱瞞案件事實、虛假陳述的情

形，二人不存在實質對抗關係，二人的有關訴訟行為存在默契，相互配合，可以

認定構成惡意串通。最後，嚴某高在被某自動化科技公司起訴後，在明知其所申

請的專利系其為執行某自動化科技公司工作任務而完成的職務發明，相關專利權

應屬某自動化科技公司所有的情況下，通過與何某耀串通，幫助何某耀取得涉案

專利所涉圖紙的著作權，進而試圖以生效判決對抗某自動化科技公司的專利權權

屬主張，以求達到佔有本應歸某自動化科技公司所有的涉案專利權的最終目的。

因此，本案應當認定為虛假訴訟。最高人民法院在判決中表示將依法對何某耀和

嚴某高的虛假訴訟行為予以處罰並作涉嫌犯罪線索移送。最高人民法院據此判決

撤銷一審判決，駁回何某耀全部訴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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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規則：認定當事人的行為構成虛假訴訟，一般應考量以下要件：一是當事人

之間存在惡意串通；二是當事人之間的行為表現為捏造事實並提起訴訟；三是當

事人惡意串通的目的是企圖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

瞭解更多典型案例，獲知更多專業內容，敬請關注
www.lungtinlegal.com/jdal/sfgz.html

如欲瞭解更多資訊
請聯繫：

北京隆諾律師事務所 史曉丹女士
郵箱：lnbj@lungtin.com

http://www.lungtinlegal.com/jdal/sfg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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